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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版权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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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移动网络时代之后，我国的新闻传播生态遭遇巨大冲击，出现了一些新挑战和新变化。移动网络

在为新闻传播发展助力的同时，伴随而来的版权保护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侵权行为屡见不鲜，侵权事件屡有

发生。如果不正视和解决其中存在的侵权问题，势必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带来严重制约。所以，在移动

网络时代，如何为新闻传播的版权给予必要的保护，就显得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站在移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

下，研究分析新闻传播的版权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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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诞

生了更多的新闻传播载体以及渠道，新闻传播的业态得

到重塑，进而诞生了全新的新闻传播理念。各种新技术

以及媒介，不仅为新闻传播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助力，

同时也导致新闻传播健康、有序的发展局面遭遇严峻挑

战。近年来，由于新闻传播领域的环境复杂化，新闻传

播相关版权被侵犯事件时有发生，新闻作品的著作权不

得不面对侵权风险，在学界和业界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

的研究和思考。

一、新闻传播在移动网络时代具备的特征

其一，时效性。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更多

的新闻信息传播载体或者媒介出现，与传统的新闻传播

相比，我国民众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渠道，利用新闻聚

合服务平台，第一时间获取最前沿的新闻资讯，这也使

得新闻传播的过程具备较强的时效性。

其二，开放性。移动网络是一种高度开放性的媒

介，它使得新闻传播更加便捷和高效。通过移动网络，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发布新闻信息，不再受到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这种开放性不仅拓宽了新闻传播的渠

道，还加速了新闻信息的流通。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不

断发展，新闻传播的方式也将不断创新，从而满足人们

对于多元化、便捷化和个性化信息服务的需求。此外，

移动网络的普及也为新闻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方面，新闻媒体可以利用移动网络平台更好地传递新

闻信息，扩大受众范围；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适应移

动网络的特点，创新新闻传播的方式和形式，以满足不

同受众的需求。

其三，交互性。新闻传播的过程并非静态，而且在

移动网络得到普及的今天，大众不再单纯地接收信息，

而是能够做到与新闻信息的传播媒介进行交互，甚至两

者的地位可以相互转换。新闻的传播者可以成为信息的

接收者，而作为普通的社会公众，也可以直接参与到生

产和传播新闻信息的过程中。

其四，广泛性。无论是新媒介还是新闻聚合平台，

在移动网络时代到来之后，其发展速度如同雨后春笋，

这直接促进了新闻生产与传播的业态的变革。新闻传播

不再是特定主体的特定行为，现如今社会公众均可参与

其中，而且新闻传播的方式多样化，带来了传播主体的

大众化发展趋势[1]。

二、移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侵权现状分析

首先，网络版权保护相关立法存在滞后性。我国的

著作权相关法律，早在2010年就进行修订，但是并未将

移动网络之中的新闻传播，视为一种独立的传播形式，

其主要关注点依旧为传统的传播形式，仅仅在表演者权

利之中提到“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由此可见，

新兴的新闻传播方式并未得到真正的、强有力的规范，

立法滞后从侧面为新闻传播侵权提供了“温床”。

其次，新闻作品的版权价值，难以进行量化恒定。

在移动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作品通常将语音和视频作

为传播载体，对于新闻作品的版权，仅仅在2014年出台

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之中，对文字载体

的新闻版权进行规范，而对于语音、视频载体的新闻版

权，则没有出台相应的规范条文。

再次，不同类型的新闻作品容易出现混淆。在我国

著作权相关法律之中，存在一项条文“本法不适用时事

新闻”，这无疑使新闻作品版权的保护遭遇难题。对于

“时事新闻”的范围，早在2002年出台的《著作权法实

施条例》之中就进行规定，但是在2005年出台的《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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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之中，又给出了不同的规定

内容，导致“时事新闻”的界定出现了不同的标准，不

同的新闻类型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如果发生侵权事件，

将难以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2]。

最后，侵权成本偏低，但是维权成本较高。在我

国，版权保护的救济范围为民事侵权，其适用原则为

“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在移动网络时代到来以后，

侵权者只需要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就可以完成对不同

新闻作品的使用，从而获得大量“不义之财”，实际上

只需要付出较少的侵权成本。权利人在维权救济方面，

则需要面对诸多困难，例如，人们在进入移动网络之

后，会使用虚拟的身份开展活动，造成侵权的可能并非

个人，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团队；侵权的渠道呈现出

多元化趋势，使得侵权证据无法被固化。在这样的情况

下，权利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无疑会变得更为

艰难。

三、新闻传播版权被侵犯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洗稿问题层出不穷

洗稿就是在找到其他人的原创作品以后，运用内容

顺序调整、替换关键性词语、删减部分内容等方式，对

他人的著作成果进行剽窃的行为。换而言之，洗稿是一

种比较“高级”的侵权行为，与直接照抄照搬他人作

品的行为相比，洗稿这种侵权行为，无疑有着更强的隐

蔽性，短时间内不易被发现。在移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

兴起之初，就有为数不少的人为了获取利益，将其他人

的新闻作品进行挪用，伴随着互联网平台内部的著作权

保护措施不断完善，直接挪用他人新闻作品的行为已经

“没门”，这就导致洗稿行为在新闻传播领域之中愈演

愈烈。

例如，在2023年4月18日，四川某公司将网易、搜

狐等多家网络媒体告上法庭，理由是该公司的新闻传播

作品被上述媒体“洗稿”。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该公

司提起诉讼的新闻作品《好好的古玩行：就这样被玩坏

了》，实际上为该公司在其他网站购买并且“洗稿”之

后发布的文章，因此该公司不享有新闻作品的著作权，

最终判决为该公司的行为属于恶意诉讼，驳回其全部诉

讼请求并处以罚款5万元[3]。

（二）“震惊体”大肆泛滥

我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已经进入移动网络时代，互联

网已经渗透于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任何年龄段的

人都能够无障碍进入互联网，使得“震惊体”新闻传播

在出现之后大行其道。“震惊体”往往会在新闻标题

处加入“震惊！”“速看！”“万分危急！”等类似语

句，其内容就是对他人原创新闻的“二次加工”，例如

在新闻报道之中加入大量煽动性内容、无下限断章取

义、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内容重新组装等。“震

惊体”不仅带来了严重的侵权问题，还会在社会上造成

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我国部分中老年人判断能力

差，极易被“震惊体”引入歧途，或者只关注看似吸睛

的“震惊体”，对于真实的新闻传播内容采取不闻不问

的态度。此外，我国新闻传播行业还面临着一些挑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

断变化。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的新闻来源，自媒体、社

交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不断涌现，使得新闻传播更加多

元化和碎片化。同时，新闻传播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和多

样化，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然而，这也

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新闻传播平台为了追求点击率和

流量，往往会采取不负责任的报道方式和言辞，甚至制

造虚假新闻。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新闻传播的公信力和

权威性，还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四、在移动网络时代保护新闻传播版权的策略

（一）有针对性地完善新闻传播版权相关立法

新闻传播的版权属于著作权相关法律的保护范围，

因此在保护其版权的过程中，必须先从立法领域开始进

行完善，具体策略如下：（1）准确界定“新闻作品”

与“时事新闻”的范围，对不同规范文件之中的“时事

新闻”概念进行统一。（2）我国相关部门在完善著作

权法律的过程中，需要将网络传播的版权保护纳入调整

的范畴，通过法律条文的建立健全，强化版权保护的宣

传力度。（3）在著作权之中存在一定的“避风港”条

款，此类条款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必须对其适用范围

加以界定，从而使新闻传播的侵权主体责任得到明确。

（4）在版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之中，适当添加举证责

任倒置的内容，为互联网之中的侵权行为追责提供便

利，降低追责难度。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法律制度持

续完善，新闻媒体可以与专业的律师团队进行合作，通

过律师团队提供的维权服务，保证自身的版权不会被侵

犯[4]。

（二）明确不同类型新闻作品的使用界限

首先，文字类新闻作品的使用界限。该类型之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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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记录、调查、解释三种新闻类别，不同类别具备不同

的原创性以及独特性，这就需要分别对其合理使用的界

限进行确定。各种新闻聚合平台在转载文字类新闻作品

的时候，必须遵循非营利性原则，不得在页面之中插入

广告等以营利作为目的的内容。

其次，视听类新闻作品的使用界限。该类型的新闻

作品由有声和无声图像构成，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方式，

在社会内部传播，主要包括网络直播、专题影片、人物

访谈等。以新闻专题影片为例，专题影片具备非即时性

以及独创性两种特征，不能进行合理转载，但是专题影

片通常用于报道重要的新闻题材，其意义重大，所以需

要在保护其著作权的同时，必须保证社会公众具备一定

的知情权，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使用范围进行明确。

再次，摄影、美术类新闻作品的使用界限。该类型

的新闻作品在新闻报道之中起到补充作用，从而增加新

闻的视觉效果以及传播效果。由于其具备艺术表达的独

创性，必须对著作权进行保护。如果新闻事件自身就是

美术或者摄影作品，则应当被归纳为“合理使用”的范

畴，非纪实类的作品则属于新闻报道的衍生品，其合理

使用范畴与新闻报道同步[5]。

（三）将版权管理信息置于新闻报道的醒目位置

各新闻媒体需要在新闻作品的醒目位置，使用粗

体、大字号和对比色等突出方式，以便读者能够轻易地

注意到。同时，版权相关声明也应该在作品的正文或底

部以同样的方式显示。通过这种方式，新闻媒体将能够

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版权，并鼓励读者尊重版权。此外，

这也将有助于在社会内部树立尊重版权的良好意识，从

而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除此之外，各新闻媒体

还应该加强对版权的自我保护，例如在发布新闻作品

时，对未经许可的转载行为进行监测和维权，以保障新

闻作品作者的权益。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应该加强

对版权保护的监管力度，完善版权法律制度，为新闻传

播领域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应当在技术层面投入足够的成

本，杜绝擅自复制新闻作品内容、随意转码等问题产

生，在发现侵权事件之后，合理运用技术手段辨别，并

且对侵权者进行追诉。例如，新闻媒体可以与行业内相

关技术供应商达成合作关系，辨别互联网之中的新闻作

品是否为侵权作品，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

施进行维权。

（四）转变市场营销观念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新闻媒体在移动网络时代之中的盈利途径，不能只

是局限于版权内容带来的许可费用，而是应当将盈利途

径扩大至商业广告的宣传、互联网衍生产品的服务等，

从而获得更多的间接利润。新闻媒体可以在自身的新闻

报道之中，插入一定比例的广告内容，人们不仅可以阅

读免费传播的新闻作品，同时还可以在阅读新闻的过程

中，在广告方面投入相应的注意力成本，从而使新闻媒

体获得广告宣传收入。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形成的新闻

报道内容，新闻媒体可以对其进行综合利用，以增加新

闻报道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比如，新闻媒体可以将已

有的新闻报道内容改编为微电影、小视频、连环画、动

画等，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受众。这可以增加

新闻报道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使受众更易理解和接受。

新闻媒体可以将新闻报道中的显著要素注册为商标，以

保护其知识产权。这可以防止他人盗用或侵权使用新闻

报道中的显著要素，保障新闻媒体的合法权益[6]。

五、结论

综上所述，移动网络时代的来临，使我国的新闻传

播领域获得了大量发展机遇，当然也带来了更多的挑

战。互联网平台传播信息十分迅速，为了牟取利益，不

法分子往往采取对信息进行剽窃、盗用的手段，因此新

闻媒体需要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侵权问题。要想真正保

护新闻传播之中的版权，最大限度地避免侵权问题出

现，新闻媒体需要从多个角度入手，分别采取相应的策

略进行应对，从而使新闻传播领域的环境变得更加健康

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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